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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 女 士 ：

《 2 0 0 1 年 成 文 法 (雜 項 規 定 )條 例 草 案 》

2 0 0 2 年 4 月 1 8 日 來 信 收 悉 。 有 關 來 信 回 應 本 司 就 條 例 草 案 第 V

部 (強 姦 配 偶 罪 )所 擬 備 的 文 件 。

關 於 來 信 第 三 段 ， 本 司 文 件 闡 述 制 定 第 V 部 建 議 的 背 景 ， 並 探 討

原 則 上 可 解 決 問 題 的 建 議 方 案 ， 但 其 中 用 語 尚 待 法 律 草 擬 專 員 決 定 或

提 出 意 見 (第 1 3 ( b )及 1 6 段 )。 雖 然 在 原 則 上 未 解 決 問 題 前 是 不 會 要 求 法

律 草 擬 專 員 提 供 擬 稿 ， 但 這 份 討 論 文 件 已 預 先 送 交 法 律 草 擬 科 羅 文 苑

女 士 參 閱 。

關 於 來 信 第 四 段 ， 我 手 上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2 0 0 2 年 4 月 1 8 日 會 議 記

要 中 ， 沒 有 記 述 會 議 對 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 (第 2 0 0 章 )第 1 4 9 條 及 附 表 第

1 項 的 討 論 結 果 。 因 此 ， 請 你 說 明 附 表 第 1 項 對 你 建 議 增 訂 的 第

1 1 7 ( 1 B )條 有 何 意 義 ； 另 外 ， 也 請 告 知 本 司 你 是 否 建 議 修 訂 第 1 項 ， 若

是 的 話 ， 請 說 明 如 何 修 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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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 在 來 信 中 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訴 陳 永 鴻 [ 1 9 9 7 ]  3  H K C  4 7 2 一 案 判

決 的 影 響 提 出 意 見 ， 謹 此 致 謝 。 我 個 人 仍 然 認 為 ， 上 訴 法 庭 沒 有 裁 定

第 1 1 9 條 所 指 的 “非 法 的 性 行 為 ”就 各 方 面 而 言 是 指 婚 姻 關 係 以 外 的 性

交 ， 反 而 特 別 指 出 申 請 人 與 受 害 人 沒 有 結 婚 的 事 實 。 上 訴 法 庭 表 示 ，

如 果 他 們 已 結 婚 ， 則 或 許 會 進 而 裁 定 第 1 1 9 條 也 適 用 於 他 們 已 結 婚 的

情 況 。 不 幸 地 ， 載 於 報 告 第 4 7 2 頁 I 節 的 判 決 提 要 第 ( 1 )段 沒 有 準 確 摘

錄 上 訴 法 庭 副 庭 長 鮑 偉 華 的 判 決 (第 4 7 5 頁 I  節 至 4 7 6 頁 A 節 )。 上 述

的 (第 ( 1 )段 指 出 ， “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 (第 2 0 0 章 )第 1 1 9 條 中 ‘非 法 ’一 詞

的 涵 義 是 指 不 正 當 的 ， 而 就 ‘非 法 的 性 行 為 ’而 言 ， 是 指 婚 姻 關 係 以 外 的

性 交 。 ” )

依 我 看 來 ， 載 於 第 4 7 5 頁 F 節 至 4 7 6 頁 A 節 的 判 決 內 容 已 清 楚 述

明 這 一 點 ， 現 引 述 判 詞 如 下 －

“本 庭 最 初 處 理 這 案 時 ， 便 關 注 到 條 文 採 用 的 “非 法 的 性 行 為 ”一

詞 ， 尤 其 是 “非 法 ”這 用 語 。 我 們 認 為 ， 再 聽 取 各 方 提 出 關 於 給 予

這 用 語 適 當 涵 義 的 論 據 會 有 幫 助 。 這 用 語 顯 然 是 從 早 年 留 存 下

來 ， 當 時 視 婚 姻 關 係 以 外 的 性 交 為 不 正 當 的 ， 所 以 是 非 法 的 。 我

們 不 認 為 花 長 時 間 探 討 這 條 文 及 相 若 條 文 的 歷 史 源 由 ， 以 及 探 討

昔 日 遣 詞 措 意 的 微 妙 之 處 ， 可 以 有 任 何 實 際 作 用 。 我 們 傾 向 於 認

為 應 該 依 循 R 訴訴訴訴 R  [ 1 9 9 1 ]  3  W L R  7 6 7 一 案 的 方 針 ， L o r d  K e i t h 在

該 案 中 表 示 這 用 語 應 該 —

LL在 這 條 成 文 法 中 視 為 純 粹 多 餘 的 。

L o r d  K e i t h 知 道 ， 如 此 裁 決 可 能 讓 人 覺 得 法 庭 在 篡 奪 立 法 機 關 的

權 力 ， 而 事 實 上 我 們 也 確 實 是 這 樣 做 。 不 過 ， 在 本 案 中 須 援 引

D o n o v a n 法 官 (他 當 時 的 職 銜 )在 R 訴 C h a p m a n  ( 1 9 5 9 )  4 2  C r  A p p  R

2 5 7  [ 1 9 5 8 ]  3  A l l  E R  1 4 3 一 案 的 裁 決 ， 條 文 所 述 的 不 合 法 是 指 不 正

當 ， 即 在 婚 姻 關 係 以 外 的 。 各 方 都 承 認 是 申 請 人 及 唐 女 士 沒 有 結

婚 ， 所 以 他 們 之 間 的 性 交 顯 然 是 不 正 當 的 ， 因 此 ， 就 這 條 文 而 言

是 ‘不 合 法 ’的 。 這 便 解 決 了 第 一 項 爭 議 點 。 ” [強 調 後 加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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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 據 這 段 判 詞 ， 我 認 為 倘 若 申 請 人 已 和 受 害 人 結 婚 ， 上 訴 法 庭 很

可 能 會 進 而 裁 定 他 們 之 間 的 性 交 不 是 不 正 當 的 ， 但 依 據 R  訴 R 案 的 判

例 ， 會 就 案 中 事 實 而 把 第 1 1 9 條 的 “不 合 法 ”一 詞 視 作 多 餘 的 。 或 者 上

訴 庭 可 引 用 L o r d  K e i t h 在 R  訴 R 一 案 中 的 另 一 段 陳 述 (即 ： “未 取 得 一

名 女 子 的 同 意 而 與 她 性 交 顯 然 是 不 合 法 的 ”： 第 7 7 6 頁 G 節 )， 並 進 而

裁 定 在 案 中 情 況 下 ， 第 1 1 9 條 的 “不 合 法 性 交 ”應 該 包 括 在 婚 姻 關 係 以

內 的 未 經 同 意 性 交 。 無 論 採 納 何 種 解 釋 ， 根 據 上 訴 庭 副 庭 長 鮑 偉 華 的

推 理 ， 倘 若 申 請 人 已 與 受 害 人 結 婚 ， 第 1 1 9 條 仍 是 很 可 能 適 用 ， 儘 管

就 這 種 情 況 而 言 ， 申 請 人 很 可 能 一 開 始 便 被 控 強 姦 罪 。 此 外 ， 根 據 R

訴 R 案 及 陳 永 鴻 案 中 所 強 調 的 上 述 原 則 ， 當 案 情 涉 及 第 三 者 以 威 脅 手

段 促 致 一 名 已 婚 婦 人 與 她 丈 夫 在 未 經 同 意 下 進 行 性 交 ， 看 來 也 可 根 據

第 1 1 9 條 控 告 該 第 三 者 。

請 你 提 出 意 見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我 會 就 上 述 問 題 及 你 建 議 新 增 的 第

1 1 7 ( 1 B )條 徵 詢 律 政 司 刑 事 檢 控 科 同 事 的 意 見 ， 並 會 盡 快 將 我 們 的 看 法

通 知 你 。

高 級 助 理 法 律 政 策 專 員

單 格 全

副 本 送 ： 律 政 司

(經 辦 人 ： 羅 文 苑 女 士
邵 家 勳 先 生

林 少 忠 先 生

老 綺 常 女 士 )

2 0 0 2 年 4 月 1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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